附件：

龙门铣床主要技术规格
1.设备名称：数控龙门铣床
2.设备用途：模具生产加工
3.工作环境条件：

3.1海拔高度：≤3500M

3.2环境温度：-20℃～45℃
3.3相对湿度：100%

4.设备台数：1台

5.技术规格及要求：
5.1 X 轴行程：≥6000 mm

5.2 Y 轴行程：≥2600 mm

5.3 Z 轴行程：≥800 mm

5.4龙门有效宽度：≥2800 mm

5.5工作台尺寸：2000 mm × 6000 mm

5.6工作台最大承重：≥20000 kg

5.7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距离：≥150–1150 mm

5.8 主轴转速：≥6000 rpm（无级变速）

5.9主轴功率：≥22 kW

5.10 主轴锥度：BT50 / ISO50

5.11快速移动速度：X/Y/Z 轴：≥10 m/min

5.12切削进给速度：1-10000 mm/min

5.13三轴导轨形式：重载直线滚柱导轨或静压导轨

5.14数控系统：进口主流系统

5.15刀库容量：≥24 把（圆盘式或链式）

5.16定位精度：≤0.02 mm / 全行程
5.17重复定位精度：≤0.01 mm

5.18机床结构：高强度铸铁，整体落地式结构，刚性强

5.19全封闭防护罩

5.20具有自动润滑系统

5.21具有冷却系统（大流量喷淋冷却）

5.22具有油水分离装置

5.23具备手持单元（手轮）

5.24刚性攻丝功能
5.25三轴光栅尺（可选，投标可写 “标配”）

5.26具备电源稳压、缺相、过载保护
6．技术资料: 

6.1 设备的操作说明书、电路布置图、电器控制图、电器原理图、安装图、维修保养手册、零部件手册、备件易损件清单、装箱单、液压原理及布置图、检验合格证等资料。辅机及外构件的合格证，产品安全合格证等有关证明。

6.2 备件目录

6.3 安装、操作、使用及维修手册

6.4 制造及认证标准

6.5 设备验收大纲

6.6 提供维修保养的具体内容和售后服务内容

6.7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，维修保养必须的其他资料

7.备件、消耗品或其他补充件:

7.1 每台标准必备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应包括在设备的投标价格中,并将附件和专用工具的数量与单价列出清单。

7.2投标方应提供2000小时必需的备件、消耗品电器元件，列出数量与单价清单，其价格包括在设备的投标总价格中。

8.技术服务:

8.1 投标方应为用户提供及时、迅速、优质的服务。

8.2 投标方应能迅速快捷的提供设备的备品备件。

8.3 投标方应能及时提供设备和维护技术方面的信息。

8.4 质量保证期为12个月（或使用时间2000小时），在保证期内卖方免费进行技术服务并免费提供损坏元件（人为损坏除外），卖方在接到买方报修通知后，须在48小时内派技师赶到买方现场。

8.5 逾保证期，卖方在接到买方报修通知后，仍须尽量在48小时内派技师赶到买方现场。卖方仍负责该设备之技术服务和备件供应，备件由卖方提供最优惠价。

9.验收:

9.1设备的制造标准除符合本标书的技术要求外,还应达到设备制造国和中国的相应国家标准。

9.2 设备验收是在使用现场完成设备安装、调试以后按照本技术条款进行验收, 验收证明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
10.安装及培训:

10.1 投标方负责安装调试。在报整机总价的同时，应详细列报主机、标准配套部件及易损件价格以及完整的供货清单。

10.2 培训应能使买方技术人员掌握设备操作,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并能排除设备的一般故障。

11.供货期：

合同签订后120日内发货

12.交货地点：河北廊坊

